
温岭市      办公室文件
温职改办〔2010〕101号


关于同意确认朱文胜等2位同志

具有四级律师专业技术资格的通知

浙江赢正律师事务所：

根据台州市人事局台人专〔2007〕109号文件精神，经市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研究：同意直接确认你单位朱文胜、汪林辉等2位同志具有四级律师专业技术资格，现予公布。资格取得时间为2010年12月。

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
主题词：人事  资格  律师  通知

抄送：市司法局、市人才交流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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